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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

泉教安〔2017〕24号 
 

 

 
 

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开展 2017 年全市 
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日（周）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台商投资区教育文

体旅游局，各高等院校、市属（直）学校： 

今年 5月 12 日是我国第九个防灾减灾日，主题为“减轻社区

灾害风险，提升基层减灾能力”。为落实福建省教育厅《关于开

展 2017 年全省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日（周）活动的通知》（闽教

安〔2017〕15 号）要求，加强学校防灾减灾宣传教育，提高师生

自救自护能力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市各地各校广泛开展全国第九

个防灾减灾宣传周（5月 8日至 14 日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深入开展主题活动。各地各校要高度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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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结合本地区防灾减灾工作实际，突出宣

传教育周活动主题，凸显地方特色，抓住防灾减灾宣传重点，认

真研究部署第九个防灾减灾日各项活动，扎实开展防灾减灾各项

工作，确保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落到实处、取得实效。 

二、采取多种形式，大力普及防灾减灾知识。各地各校要切

实把防灾减灾安全教育和应急避险知识宣传作为加强学校安全

管理、保障师生生命安全、预防校园安全事故发生的有效手段，

认真制定具体活动方案；要充分利用广播、报刊、班会课、宣传

挂图、板报专栏、横幅标语、微信、微博、手机短信、校园网、

知识讲座、演讲征文等多种形式，大力宣传普及防灾减灾知识，

切实提高师生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，确保活动起到“教

育师生、带动家庭、影响社会”的效果。 

三、开展排查治理，消除灾害风险隐患。各地各校活动周期

间要集中开展一次全面系统的防灾减灾隐患排查整治行动。排查

整治要覆盖所有校区的建筑物、构筑物和配套基础设施等，重点

是人员密集的教学楼、图书馆、学生宿舍、食堂等场所。要有针

对性地开展冰雹、暴雨、洪涝、台风、火灾、地震、山体滑坡、

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隐患排查，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要提出具体

的整改措施，明确工作责任人和整改工作进度，分轻重缓急分期

分批整改到位，确保学校建筑物、构筑物和供水、供电、供气等

基础设施安全。 

四、开展应急疏散演练，修订完善应急预案。各地各校要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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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有关部门和地震、消防专家指导“防灾减灾日”主题宣传活动，

进一步修订完善防灾减灾应急预案，因地制宜开展应急预案演

练，做到人人知晓、个个熟悉各类灾害应急预案。通过演练，确

保师生在灾害发生时能够科学避险、有序撤离。演练结束后,学

校要及时进行总结,针对暴露的不足问题,对预案进行修订完善,

使预案更具针对性、实用性和可操作性。 

各地各校要及时总结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周活动开展情况，认

真填写《2017 年学校防灾减灾活动周情况统计表》。请各地各校

于 5 月 15 日前将活动周开展情况总结材料和统计表报送市教育

局学校安全工作科，并发送电子文档。 

联系人：张良城，电话：22782905（传真）。 

电子邮箱：zhifake2015@163.com。 

 

附件：2017 年学校防灾减灾活动周情况统计表 
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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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 

2017 年学校防灾减灾活动周情况统计表 

 

填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 

类

别

单   

位 

 
排查组织 

排查发现
灾害风险
隐患 
（处） 

完成整改
灾害风险
隐患 
（处） 

开展教育与演练 

召开动员会

或举办启动

仪式（场） 
组织检查组 

（个） 

出动检查人员 

（人） 
安全教育讲座（场） 应急疏散演练（场） 

    

 
  

 

    

 
  

 

合计 

   

 
  

 

  审核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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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省教育厅，市安办、市安监局。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5月 8日印发 


